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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城市民政局文件
运民发〔2020〕18 号

运城市民政局
关于提高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：

为进一步做好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，根据运城市人民政

府办公厅《关于贯彻落实<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

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精神，结合今年提

高低保标准的调整，决定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，提高我市特困

人员救助供养标准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

2020 年，全市城乡低保标准从 1 月 1 日起每人每月提高 50

元，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按照农村低保标准的 1.5 倍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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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料护理标准按照全自理、半自理、全护理三档分类，分散供

养对象照料护理标准每个月参照经济困难失能老人护理补贴标

准的 1 倍、2 倍、3 倍确定；集中供养对象照料护理标准每个月

参照本年度各县（市、区）最低工资标准的 10%、25%、50%确定

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见附件）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特困人员照

料护理标准要根据经济困难失能老人护理补贴标准及当地最低

工资标准适时调整。

二、做好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完善特困供养人员的生活自理能力动态评估

工作，并按政策规定将相应的照料护理费用及时保障到位；制

定本辖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计划，明确集中供养目标，重

点提高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；完善和规范特困人

员档案，按照“一人一档”的要求，做到归档及时、资料完整，

特别是要确保供养对象签订集中供养服务协议或分散供养委托

照料协议，并明确照料护理人和照料护理费的发放方式等内容；

建立并落实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定期探访制度，加强对协议履行

情况的监督，督促约定服务事项落实到位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不折不扣地抓好提

标政策的落实，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及时纳入救助供养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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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，确保提标补助资金及时、足额发放到保障对象手中。各县

（市、区）务于 6 月 20 日前将提标落实情况上报市局社会救

助管理中心。

附件：各县（市、区）2020 年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

运城市民政局

2020 年 2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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